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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重整大專校院」與「調降學雜費」齊頭並進 相輔相成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文化組 
 

南韓政府本月5日宣布：已評選出26所經營不善私立四年制大

學及二、三年制專科學校，明年起，停止對他們提供經費補助；另

17所問題較嚴重的校院，則既停止對其學校經費補助，對該校學生

之就學貸款額度，亦按情形作不同比例限制；兩類受處分校院合計

43所。 

這項重大處分措施，是由今年7月1日甫成立的「大專校院重整

委員會」決定的；該委員會委員20位，由教育科學技術部聘請，在

過去兩個月期間，針對全南韓346所私立大專校院的經營管理情形實

施評鑑。該委員會主席洪頌揚（音譯）稱，這是政府為改革高等教育

所邁出的最重要且最大的一步；未來，這46所私立大專校院須嚴格

重整，不是與他校合併，就是結束校務，關門大吉。 

教育科學技術部進而表示，幾星期後，將公布對公立大學評鑑結

果，估計至少會有5、6所國立大學必須接受重整。 

上述43所私立大專校院，2010年時，獲南韓政府補助韓幣1,300

億元；今被評定為明年起停止經費補助，教育科學技術部便可將所省

下的經費改增加補助評鑑合格及發展優異的學校；此項作法，一方面

可淘汰體質差的校院，一方面可提升優質校院的競爭力；總之，政府

要獎補助具競爭力的學校，減少對經營管理不善校院的補助。 

此「汰劣獎優」措施的另一目的，是評鑑各校院的財務狀況，財

務管理健全且良好的校院，要求他們減收學生學雜費，達成降低大專

校院學雜費的目標。各校院財務稽核查察工作，是由南韓審計監察委

員會（Board of Audit and Inspection）負責執行。 

南韓教育科學技術部現正為明年調降大專校院學雜費籌措韓幣1

兆5,000億元，其中包括原計劃繼續補助但如今決定明年起不補助的

那43所極待重整私立大專校院的韓幣1,300億元。 

但在那43所大專校院方面，他們質疑教育科學技術部此項評鑑

的客觀性與可靠性，尤不宜用同一基準指標評鑑所有大專校院，因為

各校院的性質、目的、教學或研究重點方向是不盡相同的。譬如評定

基準之一的「應屆畢業生就業率高低」，有學校指摘以培育運動選手、

藝術家、宗教神職人員為宗旨的大專校院，怎能以其畢業生就業率評

定該校之優劣？故將他們評為缺乏競爭力的大專校院，則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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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問：以培養各種藝術家，或培訓各項運動競賽選手、教練、裁

判，或養成宗教領袖人才⋯等校院，適合以其畢業生就業狀況評定該

校好壞嗎？因此，全南韓專責培育宗教神職人員的大專校院21所

中，15所抵制教育科學技術部這項評鑑。 

南韓教育科學技術部則一再強調，「重整大專校院」是提升教育

品質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措施；2000年起，政府就在推動校院整併，

可惜至今幾乎毫無進展，因為各校院都太重視其本身的投資利益了。

各政黨也都力倡調降大專學雜費，也認為大專校院太多了，確實需要

整併，但如何調降學雜費、補助經費該從那裏來、校院該何時整併、

如何整併，歧見仍多，需要溝通，需要時間。 

本年9月8日，南韓政府宣布，2012年編列專款經費韓幣1兆

5,000億元，約折合美金14億元，作為中、低收入戶就讀大專校院

學生的學雜費補助款；在此同時，該部亦要求大專校院自籌韓幣7,500

億元配合款，共同設法降低大專校院學雜費。這韓幣1兆5,000億元

的半數金額，將直接經由各校院轉發學生本人，另一半用來補助學

校，特別是不僅不調升學雜費、還增加學生獎助學金的大專校院。教

育科學技術部部部長李周浩說，這來自政府與來自大專校院的兩筆經

費，合計韓幣2兆2,500億元，預期可使百分之70的大專學生受惠，

約調降他們平均學雜費的百分之22；如以整體大專學生的平均學雜

費額度言，約降低百分之5。 

該部官員強調，各校院撥專款增加學生獎助學金及動支教育科學

技術部所提供的補助款時所必須遵循的決策透明度方面，該部均訂有

實施要點，要求各校院確實照辦。 

至於個別學生所獲得的獎補助學金額度，將因其家庭經濟狀況而

異；目前，南韓政府所編列的大專學生年獎補助學金專款為韓幣5,000

億元，補助對象僅限就讀大專校院的最低收入戶子女，明年起，受益

範圍擴及中級收入戶子女。 

依此規劃，未來三年，教育科學技術部須籌足韓幣8兆3,000億

元，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學生，方可在2014年以前，將大專

校院學雜費降低百分之30。 

李周浩部長稱，「大專校院重整」是「調降學雜費」的先決要務，

學校的經營管理、財務運用、系所檢討發展、外籍生管理⋯等等，均

是此政策成敗的關鍵，唯其如此，始能有足夠的經費支援調降學雜

費，同時強化學校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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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呼籲，國民生育率銳減，大專校院數量過剩，粗製濫造的高

學歷人數太多，高學歷者謀職高不成低不就，而學雜費又持續上升不

減，這已演變成政府有限資源浪費問題、社會盲目追求文憑問題、產

業發展找不到勝任人才問題、高學費更釀成政治問題；政府須有足夠

的誘因與配套措施，並長期持續監督落實，才能促使校院樂於重整，

劣質者配合退場。譬如有意關閉的大專校院，其校園土地、建物、設

備之處理，依現行私校財團法（Private School Foundation Law）

規定，是不能出售的，為此，政府應修法解套；又如大量濫招外籍學

生，卻不提供妥善輔導教育，只要按時註冊，繳交高額學雜費，不必

到校上課，就可畢業，就獲頒學位，並以該學生數向政府領取補助金，

長此以往，此類學校怎會自動檢討改善或轉型結束？此均有賴政府以

公正、客觀、嚴明的評鑑、適當的經費補助、及懲處措施，才能有所

改善，也才能獎優汰劣。 

 

 
資料來源：綜合The Korea Times 2011年9月6、8、9、16日報導及7日社論 


